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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小区、停车场、公共区域，有一种城市
顽疾长期存在，那就是被称为“僵尸车”的废弃车辆
乱停放，不仅影响市容街貌，更带来消防等方面潜在
的安全隐患。“僵尸车”清理难在哪里？依据法律，即
使车主早已将车辆弃置，但只要没有得到车主明确
放弃权利的意思表示，废弃汽车仍然属于车主的个
人合法财产，他人不得随意处置，这也是“僵尸车”现
象屡屡出现的最大原因。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上海各区开展了多

种探索，利用“三所联动”“居委法苑”等方式，为解决
“僵尸车”治理难题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也正在开展
部门联动与源头治理，从源头上实现破局。

■ 杨浦区政本路350弄小区“趴窝”七八年的废弃汽车

■ 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凉城新村派出所利用
“三所联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化解中虹小区
“僵尸车”顽疾 均为受访者供图

截至2023年底，我国机动车
保有量已超过4.35亿辆，94个城
市汽车保有量过百万。其中，北
京、上海、成都、重庆、苏州等5个
城市更是超过500万辆。
迅速进入汽车大国的我们，开

始直面汽车报废的治理难题。巨
大的基数面前，这是一个必须解决
好的问题，不仅事关绿色发展和城
市形象，更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

已经出现不少长期占用公共空间，
且无人使用和维护的废弃车，人们
形象地称之为“僵尸车”。前不久
媒体报道了浙江杭州某小区的一
辆银灰色“雷诺”SUV，霸位停放7

年无人问津，车内的蕨类植物长势
良好已高过座位。

最近，上海多部门联手对全市
废弃车辆进行了排摸，初步发现
687辆废弃汽车，其中563辆无法
与车主取得联系。上海目前的机
动车保有量约为537万辆，废弃汽
车占总量不过万分之一，看似藓芥
之疾，实则不然。
这些“僵尸车”的存在，不仅占

用了停车资源，影响市容市貌，还
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专家指出，
汽车长期不用，容易出现燃油泄漏
乃至挥发自燃，旧电瓶里大量的
铅、硫等物质，也会在存放空间形
成有害气体。
“僵尸车”因何而来？有的因

老旧破损被淘汰遗弃，有的因错过
年检无法上路，有的因背负巨额罚
单及滞纳金被一丢了之……原因
多样，归根结底，都是车主任性，将
烂摊子扔给了社会。
“僵尸车”为何难治？症结在

于现行法律规定下，国家对机动车
实行所有权登记制度，“僵尸车”仍
属于所有人财产，并非无主物，加
上“僵尸车”目前没有统一的认定
标准，很难判断车辆是否为废弃。
由于处置难度大、时间长、成本高，
还存在不确定风险，容易“吃力不
讨好”，于是大多被“保守处置”，拖
而不决。
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面对废

弃汽车的治理难题，除了加快立法
进度弥补法律空白之外，更需要突
破“法律盲区就是治理盲区”的僵
化思维，善于通过多元治理、绣花
治理的探索，解决已经存在且悬而
不决的实际问题。上海作为改革
开放的排头兵先行者，理应在这方
面有所作为。
比如，对停在居民小区或社

会停车场内的废弃汽车，经联系
不处理或联系不上的，业主委员

会或停车管理单位完全可以依据
《民法典》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结合占用停车位的实际情
况，依法请求排除妨碍、赔偿损
失、支付停车费等。人民法院受
理后对符合条件的可按照简易诉
讼方式判决。形成判例后，加大
宣传力度，对后续治理起到示范
和震慑作用。
日常管理中，全市各区公安、

交通、绿化市容、城管等部门也要
加强部门联动形成长效机制，通过
信息共享、联合执法等方式形成合
力，减少废弃车辆源头产生。比
如，网格化巡查员要将城市公共区
域内停放时间较长、占用公共空间
的车辆及时上报，属地街镇牵头组
织相关管理单位及时联系车辆所
有人并督促驶离。
市房管部门应积极引导业主

大会修订完善小区管理规约，对废

弃汽车等情况进行约定处置，比如
对长期停放且不交费的机动车，业
委会、居委会、停车管理单位可通
过公告、电话等方式告知车主移走
车辆；联系不上车主或车主未及时
处理的，业主委员会或停车管理单
位有权将车辆按业主公约的相关
约定和规定予以处置等。
实践中，本市已有不少小区通

过基层探索化解此类问题。比如，
上海虹口的中虹小区有4辆停放多
年的“僵尸车”，就是通过“三所联
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将居委会、
物业、业委会和车主请进调解室，
寻找法律依据，理顺法律关系，最
终让车主配合自行处置。
超大城市治理本就是复杂的

系统工程，面对难题，是跨前一步
探索破解形成经验，还是退后一步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考验着管理者
的能力与担当。

处置一辆“僵尸车”花一年
在杨浦区政本路350弄小区，社区

干部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成功处置了一

辆“僵尸车”，在他们看来，这已经是较

为顺利的一个案例。这辆“僵尸车”停

放在小区七八年，邻居怨声载道，一方

面破车着实不美观，同时这个40多年

房龄的老小区停车资源十分紧张。

参与处置的居委会干部回忆，“僵

尸车”车主占用车位的理由是停车费缴

纳了，当然就可以停，车辆破旧并不是

不能停放的理由。经过几轮协商，他们

了解到车主不愿挪车的原因与紧俏的停

车位有关，用旧车“占车位”，买了新车就

好顺理成章停在此处。得知车主的真实

需求后，居委会采取优化小区停车环境、

规范车辆管理、盘活停车资源等方法，

这些变化最终使车主扭转了想法。

在许多社区基层工作者看来，这一

案例能够顺利处置算是比较“幸运”。

大多数“僵尸车”的车主认为，不管车辆

情况如何，仍属于个人财产，他人无权

处置。如果对废弃车辆强制拖离，会造

成法律上的隐患，并且给邻里关系带来

潜在的矛盾。

根据相关部门近期调查统计，目前

上海有687辆汽车被初步认定为废弃

汽车，其中停放在居民小区356辆，社

会停车场144辆，公共区域187辆，绝大

部分没有支付停车费，563辆无法与车

主取得联系。

在调研梳理过程中，各部门、各区

反映废弃汽车治理工作主要存在3方

面的困难：一是废弃汽车认定难，破旧

车辆不一定就是废弃车辆，很难通过外

观来判断；二是国家层面缺少针对性的

法律法规，对于停在道路上的“僵尸

车”，可通过相关法规来处置，但对停放

在公共绿地、闲置空地特别是居民小区

和社会停车场的“僵尸车”，缺乏相应法

规支持，业主委员会和停车管理单位也

认为无法自行处置；三是缺少源头治理

长效管理机制，亟需从源头建立和完善

长效管理机制，通过及时发现、及时处

理来减少和避免废弃行为的产生。

创新思维应对城市顽疾
在位于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的中

虹小区，该小区有4辆停放多年的“僵

尸车”，居民多次向管理部门投诉。得

知情况后，属地凉城新村派出所的社区

民警引入了“三所联动”矛盾纠纷化解

机制，将居委会、物业、业委会和车主请

进调解室，由社区民警告知“僵尸车”危

害，律师告知车主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调解员组织协商停车费用——各方从

各自职能出发，寻找法律依据，理顺法

律关系，争取让车主配合自行处置。

原先由小区物业公司找车主谈，车

主不重视。但通过“三所联动”平台，由

社区民警、居委会法律顾问及调解员共

同对“僵尸车”的车主开展约谈，既讲情

理又有法理，让车主充分了解需要承担

的法律责任。经过几次调解协商，“僵

尸车”车主和物业方最终达成调解协

议，并自行联系拖车公司，在约定时间

把“僵尸车”清出了小区。凉城新村司

法所副所长艾远告诉记者，通过多次实

践，这一做法最终形成凉城新村街道

“僵尸车”联动处置工作机制。“调解中，

车主的主要诉求是减免停车费，物业会

适当让步，双方达成一致后，车主大多

会配合自行处置车辆。”

除了“三所联动”，上海各级法院和

公安机关正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

验”，积极介入其中。例如普陀区法院

在上海市高级法院指导下，借助在辖区

中远两湾城小区设立“居委法苑”，联合

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业主代表，

形成明确职责、摸排调查、释明引导“三

步走”清理方案，以居委会、业委会、物

业公司为主导，以法院、派出所、交管部

门为协同的工作小组，成功处置2辆

“僵尸车”。

司法部门在柔性解决“僵尸车”问

题的基础上，结合司法经验，运用法治

思维，站在法律视角，指导居委完善业

主公约，新增“僵尸车”处置条例，推进

小区亲民化治理，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僵尸车”处置条例从认定标准、处置流

程、日常监管等方面进行详细约定，旨在

确保后续发现一辆、处置一辆，避免出现

“僵尸车”积压，努力做到问题发现在早、

矛盾预防在先、纠纷处置在小，形成一套

可复制、可推广的社区治理经验。

实现长效治理是破局关键
日前，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司法

局、市公安局、市交通委、市房管局、市

高院等，对全市废弃汽车治理、法律处

置程序和后续长效管理机制等进行了

研究并形成报告指出，必须从源头入

手，实现长效治理是破局的关键。

“废弃汽车治理是一项系统性的社

会治理工程，涉及面广、环节多，社会关

注度高，一旦得不到及时解决，后期治

理就需要付出较大的行政管理成本。”

报告显示，上海将加强部门联动和源头

治理，通过信息共享、联合执法等方式

形成合力，减少废弃车辆源头产生。网

格化巡查员要将城市公共区域内停放

时间较长、占用公共空间的车辆及时上

报，属地街镇牵头组织相关管理单位及

时联系车辆所有人并督促驶离。

同时，制度建设也是重要保障。上

海将及时完善相关制度，形成社会共

治。市房管部门及时修订完善本市住

宅小区管理规约制度，将小区共有空间

内长期停放车辆处理相关约定纳入示

范文本，同时积极引导业主大会修订完

善小区管理规约，进一步加强业主自治

共治意识。管理规约中可对废弃汽车

等情况进行约定处置，如长期停放且不

交费的机动车辆、业委会、居委会、停车

管理单位可通过公告、电话等方式告知

车主主动移走车辆；联系不上车主或车

主未及时处理的，业主委员会或停车管

理单位有权将车辆按业主公约的相关

约定和规定予以处置。

此外，上海还将完善停车场库长期

停放规定。市交通管理部门指导停车

场管理单位修订停车场管理规定，明确

长期停放车辆的处理办法，并在停车场

出入口、收费处等明显的地方公示公

开。并采取多种方式并结合司法案例

实践，进一步加大对废弃汽车治理工作

的宣传，引导社会各方主动及时清理。

进一步加强机动车报废政策的宣贯，鼓

励报废汽车拆解企业提升服务质量，加

强信息对接，引导车主对符合条件的车

辆及时主动报废。 本报记者 李一能


